
司法蟯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 ■年/ h 月 /厶曰 

會 台 字 第 — 丨號

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

聲請人：羅 霖

為聲請解釋憲法敬提補充理由書事：

緣聲請人憲法上之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等自由權利遭受不法 

侵 害 ，經依法定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對於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 

判字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貝考試總成績 

計算規則第三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第二項等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 

百七十二條等規定之疑義，聲請人就此一違憲疑義，業已於民國九十 

四年十一月四日向大院聲請解釋憲法，指摘系爭法規諸多違憲之處， 

懇請大院惠予作成解釋，以維護聲請人之權益在案。系爭法規剝 

奪 、侵害聲請人之權益，聲請人爰就違憲處，向大院提出聲請解釋 

補充理由如後：

一、立法院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中略謂：「應考資格、考試科目、考試方式、成績計算、 

及格方式等，與中華民國國民殆無二致，…爰將外國人應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條例『重要事項』納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第二十四條規範」 （見附件一）。由此立法意旨顯見，立法 

者認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同，其及格方式採科別 

及格、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或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 

例為及格」為重要事項。既然，么格_方_式為重要事項，則及格標 

準即為重要事項，非為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至為明顯。考試院及v__ ____ "

司搬1—270¥
G9427128

G9427128



最高行政法院卻堅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 

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 

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四十五分者，均不及 

格 。」為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即與立法意旨相違背。且立法者 

將及格方式中「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之成績及格標準明定於法 

律 中 ，規定非常明確，考試機關便宜行事，另外規定特定科目最 

低成績限制及格之情事，與母法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之意旨不 

符 ，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及第一百七十二條法律優位原 

則至明。若認為專#赴目每一科目成績須達到一寒水準’自5.採.

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科別及
—      .一•-•— • . 一  -     . . . . . . . . . . •••••— .......••     

格」及格方式，否則破壞立法者亟欲區別三種及格方式H 法意— ............... .......................................... ........................

旨，違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為「資格考試」 ，而非「成

M 苎丄^奂轰1 钓 □ 鵰 畫 I 技遵A 息度

並且採取多重不合理不必要之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

則 。

二 、按母法之規定係概括性且完整，而子法將其具體化規定結果，若 

形成以子法限縮其母法規定之適用範圍，則限縮部分與其母法規 

定之立法意旨牴觸，自應不予適用，而應直接適用母法規定，以 

維持母法之立法意旨（9 4年 1 1月最高行政法院裁判選輯-94判 

1691號參照） ；同理得證，子法擴張其母法規定之適用範圍， 

則擴張部分與其母法規定之立法意旨牴觸，自應不予適用。考試 

機關既然認為依中醫之傳統醫學特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 

考試中醫師考試須採取「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之及格方式，就 

僅能在適用範圍内作必要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 

九條修正之立法理由係謂：「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及格方式採『各 

科目平均滿六十分及格』者 ，就其文義應指筆試科目不論是普通



科目或專業科目，以各科目成績總和除以科目數平均計算之，『滿 

六十分為及格』。為維持專技人員之執業水準，其專業科目成績 

之計分允宜占較高之比重，爰將本條第一項規定之及格方式『各 

科目平均滿六十分及格』修正為『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俾其 

普通科目成績與專業科目成績能按不同配分比例計算，以加重專 

業科目之計分比重。」 （見附件二），足 顯 ，專門碑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第十九I 戶 悤 成 績 滿 六 十 分 ，J系指普通科目成 

績與專業科目成績按不同配分比例計算後之總和成績，滿六十分

為及格之立法意旨，並未將專業赴且成績最低分數限制列入範•一， ...... .... ... .-彳....

&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 

將其母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總 

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具體化規定結果，形成以子法.擴張甚母法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規定「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 

之限制適用範圍，邊金歷專盖 .科1威瘦最全寒 F艮姓烈么瘦1  — 

1L M 擴麗豐念差4..&A Q 職.業.及技術人員..者 

苎苎生隻皇盤觸二且* * 法躉三土三：％竺生堡皇屋激4 違〜，應不 

予適用，而應直接適用母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 

第一項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之規定，以維持母法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之立法意旨。次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謂：「以未來專技人員普通 

考試為例，其中普通科目二科，專業科目四科。若 採 『各科目平 

均滿六十分及格』方式計算，其每一科目成績約占總成績百分之 

十六•六；若修正為『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 ，其成績計算方式 

則可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中明訂普通科目成 

績以每科成績乘以百分之十後之總和計算之，專業科目成績則以 

各科目成績總和除以科目數再乘以所占剩餘百分比計算之，即專



業科目成績每科占百分之二十。由於二種不同計算方式差異大， 

為彰顯專技人員考試重視專業之精神，確有修正之必要。」等語

(見附件三）。由立法說明足見，「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的立
-—         -   .一

法意旨，確為各考試科~目汲績乘以所占百分比計算各」..尤甚臭業 

科 目 成 績 確 有 必 要 毛 室 全 .比 ，總和各科目經計算後之成績 

為總成績，並以總成績分數货為冬锋之標壬，西 # #.丛專業羞.1.

成績作為及格標準，即_足以彰顯專技人員之專業性。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明顯違反母法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之立法意旨，將總成績滿六

十分與專業科目成績最低分數限制混為同一及楂复式丄增如逢律_..

所無之條件，與憲法保障人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及工

ii權之、意旨不符，.明顯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牴觸 

母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總成績滿六十 

分及格J 之明確規定，違背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法律優位原則。

三 、聲請人因上開違法系爭法規命令之規定，致使考試及格權利被剝 

奪 ，工作權與生存權已長期遭受嚴重限制，爰請大院儘速依聲 

請事項作成解釋為禱。

四 、關係文件名稱及其說明：

附件一、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五十三期院會紀錄第一四九〜一五〇 

頁

附件二、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二十二期委員會紀錄第九十四〜九十 

五頁

附件三、立法院公報第九十卷第二十二期院會紀錄第九十六〜九十七 

頁

附件四、本件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純文字檔磁碟片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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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年 彡 月 乙 ^ 日 

會 台 字 第 — U 虎

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 —

聲請人：羅 霖

一 、為聲請解釋憲法敬提補充理由書事：

緣聲請人憲法上之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等自由權利遭受不法 

侵 害 ，經依法定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對於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 

判字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 

計算規則第三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第二項等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 

百七十二條等規定之疑義，聲請人就此一違憲疑義，業已於民國九十 

四年十一月四日向大院聲請解釋憲法，指摘系爭法規諸多違憲之處， 

懇請大院惠予作成解釋，以維護聲請人之權益在案。系爭法規剝 

奪 、侵害聲請人之工作權，聲請人爰就違憲處，向大院提出聲請解 

釋補充理由如後：

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是如 

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 

別待遇，均屬違反平等原則（大法官釋字59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憲 

法學者董保城認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涉及人民工作權 

與選擇職業自由，依憲法本文規定，透過考試院依法考選，有關考選 

事項與程序皆應以法律訂之，以符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並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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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原則（參照董保城，見附件一）。依考試院出版之考選詞彙定義

檢定考試，指為無學歷而有志應國家考試之人民而設置之考試，期使 

獲得應考資格（見附件二）。依考試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九 

曰八七考臺組壹一字第〇六七九八號令修正發布檢定考試規則，第一 

條規定，本規則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九條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檢定考試分高等檢定考 

試 、普通檢定考試及中醫師檢定考試；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 

滿二十二歲者’得應南等檢定考試；年滿十八歲者 > 得應普通檢定考 

試 ；年滿二十二歲者，得應中醫師檢定考試。依上開規則立法意旨可 

知 ，檢定考試的法源依據為公務人貝考試法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貝考 

試法，檢定考試乃為無學歷而有志應國家考試之人民而設置之考試， 

期使獲得應考資格；而其積極應考資格為年齡年滿十八歲或年滿二十 

二歲。年滿二十二歲應考者，可報考相關國民健康之高等檢定考試類 

科包括醫師、牙醫師、藥師、醫檢師等以及中醫師檢定考試中醫師類 

科 ，上述列舉之檢定考試類科之應考資格同一，規範目的一致，且對 

於人民之生命健康影響之公共利益層面相同，亦即高等檢定考試、普 

通檢定考試及中醫師檢定考試等三者應屬相同事務，應相同處理；經 

由檢定考試及格取得應考國家考試資格者，亦屬相同事務，亦應相同 

處理。以醫學系、牙醫系、藥學系以及中醫系相關學歷畢業者，應僅



具應考專門職業技術執業考試資格；而檢定考試及格者，亦是具備應 

考專門職業技術執業考試資格，必須通過考選部所舉辦之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貝考試’才能以醫師、牙醫師、樂■師、醫檢師及中醫師身份在 

社會中執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是屬社會生活上執業資袼所 

需最低能力水準，故不管是經由相關學歷畢業者或是檢定考試及格者 

應考試，其考試錄取或及格標準，應為一致，方符考選目的。現今 '醫 

師 、牙醫師、藥師、醫檢師等高等檢定考試及格者，與經由相關學歷 

畢業者，其及格錄取標準相同（見附件三），即總成績滿六十分就及 

格 ，亦即檢定考試及格者，應視為與相關學歷畢業者相同事物，才會 

相同對待；如認檢定考試及格者，與相關學歷畢業者為不相同事物， 

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則屬違反平等原則。故考選部必認為檢定考試 

及格者，與相關學歷畢業資格者為相同事務，才相同對待；惟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 •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 

未滿四十五分者，均不及格。」僅適用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採取 

與相關學歷畢業者，不同錄取標準，即總成績滿六十分之外，另要求 

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四十五分或五十五分」等限制，對其餘檢定 

考試及格者未為相同限制：即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有所不符退一 

步言之，如認為未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培養，且與人民之生命身體有

3



密切關係之檢定考試及格者，與相關學歷畢業者屬不同事物，須較相 

關學歷畢業者採取較嚴格之錄取標準，故有合理差別待遇，則醫師、 

牙醫師、藥師、醫檢師等檢定考試及格者，其錄取標準就應與相關學 

歷畢業者有差別待遇，如果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則屬違反 

平等原則。然醫師、牙醫師、藥師、醫檢師等檢定考試及格者，其錄 

取標準與相關學歷畢業者為相同，欠缺合理正當之理由足資證明採取 

此種相同規範之必要性，顯係對於不同事物未予合理之差別待遇，顯 

然違反平等原則。況我國於民國91年加入WTO，依平等互惠原則，需 

開放外國人取得我國醫師、牙醫師、中醫師等專業服務資格，故修正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24條 ，使外國人應與我國國民相同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錄取標準亦與國内應考人一致，難道中醫師 

檢定考試及格者的水準就一定比外國人差，故比較外國人仍須有嚴格 

的差別待遇，實為對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過度限制，違反比例原 

則 。依衛生署九十三年底臺灣地區醫事人員執業人數統計資料顯示， 

醫事機構執業醫事人員中，醫師33, 360人 ，牙醫師9, 868人 ，中醫師 

4, 588人 ，護理師70, 519人 ，故醫事人員以醫師及護理師佔大多數（53 

% ) ，而中醫師約僅佔2. 5 % ，是系爭規定以佔極少數之中醫師檢定考 

試及格者為限制對象，而未及於所有醫事類科檢定考試及格者，顯係

恣意或不合理選擇，明顯對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有差別待遇，與目



的之達成沒有合理關聯性，故與平等原則牴觸。相關醫事人員特種考 

試 ，例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貝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其及格方式或標準’亦以總成績滿六 

十分及格，沒有特定科目最低分數限制，僅要求不得零分，即與相關 

正規教育學歷畢業者報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 

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相同及格標準（見 

附件四）。且在民國九十年新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實施前， 

接受正規教育之中醫學系畢業者，除可報考中醫師檢霰考試之外，亦 

可報考中醫師特種考試，益見非正規教育之特種考試制度與接受正規 

教育之高等考試制度兩者應是相同對待，單獨僅對中醫師特種考試與 

中醫師高等考試明顯差別對待，已屬個案制裁對待，違反憲法平等原 

則 。其對中醫師特種考試及格標準差別對待理由，僅以應考人未具備 

正規教育培養作為區別對待之依據’則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特種考 

試呼吸治療師考試應考人，以及各類科醫事人員檢定考試及格之應考 

人 ，亦未具備正規教育培養，卻未如對中醫師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差別 

待 遇 ，欠缺合理正當之理由，足資證明採取此種規範之必要性，已展 

「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或 「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 

差別待遇」，不符公平取才之考銓目的，違反首揭平等原則。另 外 ，

與檢定考試相同考試性質，即無學歷限制自學進修，僅以年齡為報考



限制的考試，如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第5條參照）及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6 

條參照），考試及格後報考相關考試，與相關學歷畢業者視為一致， 

及格或錄取標準相同對待。足證對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有差別待 

遇 ，顯係恣意或不合理不必要限制，與平等原則牴觸。

考試院考選部題庫處處長曾慧敏認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雖組成各類科典試委員會，負貴訂定考試科目、命題及閱卷作業， 

但因缺乏工作分析資料，無能判斷其結果之良窳，亦無可靠效標做效 

度分析準則（參照曾慧敏，見附件五）。且現行題庫試題之建立尚難 

進行預試，因此試題難易度和鑑別度亦無法事先設定，致試題品質之 

變異性較大，對屬標準參照測驗的專技人員考試而言，自較難維持穩 

定的考試信度和效度（參照曾慧敏，見附件六）。故考試成績之信度 

及效度未能掌握，無法建立各類科考試之成績常模，根本沒有合理錄 

取標準之基礎，更遑論以各個專業科目設定四十五分或五十五分作為 

限制及格之門檻，並未有效標依據支撐；另有學者研究醫師考試發 

現 ，考試分數容易受到難度不一的影響，導致不同科目的標準差很不 

一樣，因而造成不公平現象（參照王文中等，見附件七）。故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 ，，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 

未滿四十五分者，均不及格。」顯為恣意決定及格與否規定，造成不 

公平及不合理現象，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

申請人考試總成績達六十一 .二六分，已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採取母法明定「總成績



滿六十分及格」之及格標準，然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

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_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

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四十五分者，均不及格。」

致影響申請人取得執業資格，已涉及人民工作權重要事項，剥奪申請

人憲法所保障之工作權。
........• _

二 、 聲請人因上開違法系爭法規命令之規定，致使考試及格權利被剝 

奪 ，工作權與生存權已長期遭受嚴重限制，爰請大院儘速依聲 

請事項作成解釋為禱。

三 、 關係文件名稱及其說明：

附件一、董保城，九十四年，應考試權與實質正當程序之保障：釋字 

第319號解釋再省思，國家菁英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考選 

部出版

附件二、考試院出版之考選詞彙定義

附件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表

附件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

附件五、曾慧敏，八十九年，從最低能力測驗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 試 ，測驗與輔導，第 1 5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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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賴其萬，曾慧敏，九十四年，從美國醫師考試制度談我國醫 

師考試之改進，國家菁英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考選部出版 

附件七、王文中、陳承德，九十四年，量尺分數之比較：以醫師高考 

為 例 ，國家菁英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考選部出版 

附件八、本件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純文字檔磁碟片乙片

謹 狀 

司法院

具 狀 人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三 月 十 六 曰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於 年 1 月 曰  

會台字第91之》一3 號

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

聲請人：羅 霖

一 、為聲請解釋憲法敬提補充理由書事：

緣聲請人憲法上之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等自由權利遭受不法 

侵 害 ，經依法定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對於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 

判字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 

計算規則第三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第二項等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一 

百七十二條等規定之疑義，聲請人就此一違憲疑義，業已於民國九十 

四年十一月四日向大院聲請解釋憲法，指摘系爭法規諸多違憲之處， 

懇請大院惠予作成解釋，以維護聲請人之權益在案。系爭法規剝 

奪 、侵害聲請人之工作權，聲請人爰就違憲處，向大院提出聲請解 

釋補充理由如後：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係指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 

同或具有同一性的事件，如無正當理由，應 受 「行政先例」或 「行政 

慣例」之拘束，而為相同之處理。所 謂 「行政先例」或 「行政慣例」 

是指關於行政上同一或具有同一性的事項，經過長期的、一般的、繼 

續的和反復的施行，此項行政先例，便構成了行政習慣法的内容。行

G9520334



政裁量主要的作用為在個案上實現法律之目的與價值，法律雖賦予行 

政機關裁量之空間，但於裁量時仍不得恣意。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亦稱之為「禁止與事件無關考量」之原則， 

其所強調的即是行政行為所採取之方式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間有無 

正當合理之實質關聯，此一要求亦是比例原則之貫徹，若尚有其他方 

式有助於行政目的之達成，行政行為之行使即不得選擇侵害人民權利 

最劇烈之手段以遂行其目的，以自認合理之理由使其手段合法化；在 

民主國家中，「手段價值的尊重」 ，遠高於「目的價值的尊重」。在 

達成行政目的之方式中，「比例原則」及 「禁止不當聯結原則」將是 

檢視其是否具正當化的標準，甚至具有推翻基於特定行政目的所採取 

不合理手段之作用。因此，在行政機關欲遂行其行政目的時，對手段 

與目的間之合理性應加以考量，亦應受「禁止不當聯結」之檢驗，始 

能符合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之價值。另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亦源自比例原 

則及平等原則，其考量的是，在人民與國家之地位並不完全平等的情 

況 下 ，國家豈可毫無限制的運用並結合所有之公權力侵害人民的權 

利 ，行政行為之作成若挾雜與行政目的之達成無實質内在關聯之因 

素 ，甚至無相依性，則人民之地位、權利勢將無所保障，亦將任憑國 

家權力之宰制，亦悖離了人民先於國家而存在之人性尊嚴的蕙法價 

值 。

考試涉及公務人員選取、專門職業及技術能力之認定，本質上屬 

於行政權之行使，關於考試程序之考試方法、錄取方式自須受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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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拘束。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的認定以考試作為選取之方式，而考 

試與蕙法所保障之工作權攸關，公務人員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的考 

試更為憲法第十八條考試權的保障範圍，而屬工作權之特別規定，且 

考試權、工作權亦可與平等權而為「考試平等權」、「工作平等權」。 

對考試權及工作權之規制應符合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 

則 、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蓋此不僅攸關考試院運作 

的獨立與公平，亦與人民憲法上所保障的應考試權與平等權息息相 

關 。

在法律規範間的「體系正義」之平等原則審查，如同大法官會議 

解釋第455號 ，翁岳生院長在其協同意見書中提及： 不論立 

法者使一方受益係有意『積極排除他方受益』，或僅單純『未予規範』， 

祇要在規範上出現差別待遇的結果，而無合理之理由予以支持時，即 

構成憲法平等原則之違反。因平等原則之旨趣在於禁止國家權力在無 

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對於相同類別之規範對象作不同之處理，故平等 

原則之本質，原就具有雙面性與相對性，嚴格而言並非各該『規範本 

身之違憲』，而是作為差別對待之兩組規範間的『關係』 ，或可稱為 

『規範關係之違憲』。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下， 

固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然當其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則 

時 ，除基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 

體系之一貫性，是 為 『體系正義』。而 『體系正義』之要求，應同為 

立法與行政所遵守，否則即違反平等原則。……」，另釋字第5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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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宗力及許玉秀兩位大法官所提之不同意見書，謂 ：「平等原則要求 

相同事務，應相同處理；不相同事務，應依其不同特性作不相同處理， 

亦即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而在法律規範之間的『體系正義』之 

平等審查前提，就是『可相提並論性』」。復依兩位大法官所說： . 

只有當法律所規定與被排除在規定範圍之外之人或生活事實兩者間 

共同具有一個他人或其他生活事實所未具有之特徵，因而具有可相提 

並論性時，國家對其所作差別待遇才有作平等審查之意義與必要。」 

由以上兩號解釋的意見書中，不難理解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中醫 

學系畢業者在本質上有他人所無之共同特徵（共同應考特種考試中醫 

師考試資格） ，故本件具有可相提並論性，並可接受平等之審查。

查我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原係採雙執制，即受正規專業 

養成教育畢業者，參加相當類科檢霰筆試（如律師檢竅筆試、會計師 

檢竅筆試、建築師檢聂筆試、技師檢霰筆試、醫事人員檢1 筆試及中 

醫師檢霰筆試）（附件一）；未具正規專業養成教育經各類科檢定考 

試及格者，參加高普考試或相當於高普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考 

試 ，而受正規專業養成教育畢業者，亦可參加此種考試。即受正規專 

業養成教育畢業者，得應考相當類科檢霰筆試及相當類科高普考試或 

相當於高普考試之特種考試；未具正規專業養成教育經各類科檢定考 

試及格者，僅得應考相當類科高普考試或相當於高普考試之特種考試 

(詳參檢定考試規則第2 條，附件二） ，例如醫師高等檢定考試及格 

者 ，可應考專技人貝尚等考試醫師考試；牙醫師T% 等檢定考試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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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可應考專技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高等檢定考試法務類科及 

格 者 ’可應考專技人貝南等考試律師考試。總括而言’各類科檢定考 

試及格者，皆有相關專技高普考試類科可以應考。在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中醫高等考試尚未實施之前，中醫學系畢業者而言，得應考中醫 

師檢嚴筆試及中醫師特種考試；未具正規中醫養成教育之中醫師檢定 

考試及格者，僅得應考中醫師特種考試。是依舊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授權之「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應考貨格表」所列各款資格之 

一 者 ’得應本項考試：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中醫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獨 

立學院中醫學系畢業，或醫學系、科畢業，並修習中醫必要學科者（第 

1 款） 。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第 2 款） （詳如附件三） 。足證 

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同時應考特種考試中醫師 

考 試 ，且在同一考試題目、及格標準及閱卷標準下進行。

是舊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已創設檢定考試及格者，與相關 

學歷畢業者，應考相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 

「體系正義」。按平等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 

作相同的處理，乃形成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既然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 

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同時應考中醫師考試，且在同一考試題目、及格 

標準及閱卷標準下進行，即為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作相同的處理， 

乃形成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 

者 ，歷年來併列為應考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之資格，故兩者所處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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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制地位相同，且必視中醫師特種考試相同於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中醫師考試，故規定中醫學系畢業者應考中醫師特種考試。然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之規定，自9 0年 1 月 1 日起，取消檢 

嚴筆試，並改為舉辦相當類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同時增列中 

醫師尚等考試’並在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正規中醫教育畢業者所 

應考的執業資格考試，區分兩種差異頗大的及格標準，雨者及格標準 

不一致，明顯違背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且違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 法 ，能在同一命題、閱卷標準、錄取標準之下完成，以齊一專門職 

業技術人員素質之立法意旨（見附件四）。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11條規定，「本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 

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 

目平均成績未滿五十分者，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次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 

定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 

一科成績未滿四十五分者，均不及格。」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特種考試 

中醫師考試及格標準，除總成績滿6 0分為及格之外，另要求所有專 

業科目必須達到「4 5分或5 5分」 ，而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 

醫師考試，僅要求總成績滿6 0分為及格，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1 

分」不 得 「0 分」 。此區別對待的實質理由，考試機關竟認為中醫師 

檢定考試及格者，無相關學歷限制，僅憑自學進修考取應考資格，視 

而不見舉辦幾1 0年之中醫師特種考試，已明定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



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共同應考，及格標準一致，即先前已有相當之行 

政先例存在時，後續新制即應受此行政先例之拘束，而不得為相異之 

判斷，亦即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作相同的處理，中醫學系畢業者與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必定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才作相同的考試 

處理。新制法規評價不相同地位，重新評價的理由卻是中醫師檢定考 

試及格者，無相關學歷限制，僅憑自學進修考取應考資格，並無其他 

特別因素，推翻舊法規對待兩類（款）報考者及格標準一致之評價， 

須要分別不同的及格標準，無視於各類科檢定考試及格者（含醫師、 

牙醫師、藥師、醫檢師等檢定考試及格者），亦是無相關學歷限制， 

僅憑自學進修考取應考資格，已背離當初立法者在檢定考試制度所建 

立 的 「體系正義」。如此厚待「中醫學系畢業者」 ，而薄待「中醫師 

檢定考試及格者」故法價值體系間充斥内在矛盾，顯然考試機關區別 

對待的理由「欠缺合理的、充分的實質上理由」，有 違 「相同事物性 

質應相同處理」及不符合法規間「體系正義」之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且採取之手段過當且非必要，對待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要求專業科 

目須達4 5分 ，對待中醫學系畢業者要求專業科目僅須1 分 ，其兩者 

差異過大，使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取得中醫師資格的機會非常困 

難 ，違反機會平等之重要原則，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以上 

考試機關之違法措施，已引起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中醫特考生） 

的怒吼，集體向考試院抗議，並造成社會舆論的支持，立法委員亦出 

面呼籲中醫師特考應比照中醫高考，以符合考試所需具備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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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詳見附件五） 。查高等檢定考試共有26個類科，普通檢定考 

試共有2 0個類科，率皆未具正規專業養成教育背景之檢定考試及格 

者與正規專業養成教育畢業者，及格標準並未有任何區別對待，視兩 

者事物性質相同，為其通例，此觀下列考試規則規定共同應考與相同 

及格標準可知。若認為未具正規專業養成教育之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 

者 ，須較中醫學系畢業者有嚴格的及格方式，即破壞各類科專技人員 

考試所建立之體系正義，恐將失去正義的價值，形成立法恣意。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5 條規定，中華民 

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一 、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法律… ，領 

有畢業證書者。…四 、高等檢定考試法務相當類科及格者。

2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5 條規定，中華 

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一 、公立或立案之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建 

築及都市設計、建築與都市計劃科、系 、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 

者 。…五 、高等檢定考試建築類科及格者。

3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第6 條附表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規定，包括學校科、系 、 

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以及各類科檢定考試及格者。

4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第5 條規定， 中 

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本考試：一 、公立或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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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會計、 

會計技術、會計統計、會計資訊、會計與資訊科技科、系 、組 、 

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四 、高等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

5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6 條附 

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 

考 資 格 表 ，含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及護理師等類科， 

均有規定檢定考試及格者應考。

復查下列非正規專業養成教育者，應考相關醫事人員特種考試之規

則 ，其及格方式或標準，亦與相關正規教育學歷畢業者報考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及普通考試相同（附件六） ：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11條規定，「本 

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目總 

成績之計算，以各科目成绩平均計算之。本考試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者 ，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14條規定，「本考試及格方式，以 

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目總成績之計算，以 

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者， 

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

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第9 條規定，

「本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 

目總成績之計算，以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



科成績為零分者，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I ;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第9 條規定，「本考 

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目總成 

績之計算，以各科g 成績平均計算之。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者，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

3.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職能治療人員考試規則第9 條規 

定 ，「本考試各類科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五十 

分 者 ，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12條規定，「本考試 

各類科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本考試應試科

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4.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醫事檢驗生考試規則第6 條規定，

「本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 

目總成績之計算，以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本考試有一科成績為 

零分者，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第12條規定，「本考試 

各類科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前項應試科目 

總成績之計鼻’以各科目成績平均計算之。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 

成績為零分，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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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考試規則規定得證，立法者咸認為正規教育畢業者與未具正規 

養成教育背景之檢定考試及格者，以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 

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雨者事物性質皆相同，故及 

格方式和應試科目並未作區別對待’卻僅認為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 

與正規中醫教育畢業者，兩者事物性質有所差異，故在及格方式和應 

試科目須為合理區別對待。立法者對待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有「立 

法上的不平等」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其它類科檢定考試及格 

者 ，具有相同的「社會基礎」或相當的「社會法制基礎」 ，命運卻殊 

異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中醫學系畢業者應考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及格標準殊異，使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受到極不公平的 

對待。就考試權有無違背平等原則，翁岳生院長在早期亦曾引薦德國 

法院對考試評分審查平等原則的通說看法，例如男女或種族間之差別 

待遇或違反機會平等之重要原則。又著名學者羅爾斯的《正義論》 ， 

是當代最重要的正義理論，亦提倡地位和職位對所有人平等開放(機 

會均等），以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相等。機會平等或機會均等乃 

為平等原則的要素，中醫師既屬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其執業資格對具 

有應考資格的應考人，及格標準或及格機會應均（平）等 ，不能因為身 

分 、地位及智力等，而有所不同。是所有各類科取得執業資格之檢定 

考試及格者，其與正規學歷畢業者，及格標準應一致，亦即取得執業 

資格機會均等。從 「資格等價國家考試等值」的理論，惟獨對中醫師 

檢定考試及格者有差別待遇或違反機會平等，顯然違背平等原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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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兩種考試規則對於及格方式和應試科目等均有不同規定，違反平 

等原則。

92年 4 月 2 9 日修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 

人員考試規則第12條 ，取 消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 

試 ，其應試科目中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醫師考試4 科核心 

科目設有6 0分限制） ，均不予及格之規定」 ，僅物理治療師仍規定 

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予及格之限制，即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醫師考試其與中醫師特種考試之及格方式存有差別待遇之情 

形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目的，是考銓社會生活上執業資格所 

需最低能力水準，維護人民生命及身體法益，及格標準應為一致，以 

維持「及格資格/ 執業證照」考試考銓公平之目的，並賦予達一定水 

準者執業資格。學歷的限制雖有一定形式上的認定與篩選功能，或多 

或少可證明應考人具備基本能力，但這只是一般化認知，並無社會學 

或公共行政學方面的調查與資料支持，學歷應僅可作為初步專業能力 

認證方法之一，而非作為唯一之判斷。因此將學歷作為差別待遇的唯 

一理由，非常不妥適，應該回歸考試制度與方式本身，檢討其效度與 

信度為是，而非將此不當轉嫁給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沒有學歷就 

須矮人一截。且國家機關不得將與事物性質無關之因素納入考量，而 

作為差別處理之基準，以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遍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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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並未有因應考者身份、學經歷不同，而

有及格標準不同之情形發生。就連與國民生命健康等公益最密切的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南等考試醫師類科，亦未因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非 

相關學歷畢業身份應考，而有及格標準不同之情事。憲法學者李惠宗 

氏 ，即認為職業資格能力，可透過職業教育制度形成（正規教育學校 

之設置），亦可由國家以考試之方式認定（檢定考試制度本此而作）， 

故同一種職業資格，以不同考試方式及錄取標準，即屬違反平等原則 

(註一）。是應考者身份、學經歷並不是差別對待的基準，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貝商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 

醫師考試差別對待的理由，是為應考者身份、學經歷因素，此考量顯 

然不具合理的關連性。且社會上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的執業資格的 

認定是一視同仁，以及格標準與應考者身份學歷作不必要之實質關連 

性 ，及格錄取率必因及格標準不同而有高低之分，從而違反平等權保 

障 之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且此限制非「必要性」，否則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各類科考試，便應對不同應考者身份、學經歷，在及格標 

準方面差別對待，顯然事實並非如此。考試機關明顯對與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醫師高等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中醫高等考試等具有 

相同醫療重大公共利益和事物性質，且考試目的一致的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採取不同的區別對待，且較嚴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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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筆試設限各科目及格成績，實已過度限制，違反狹義比例原則。 

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貝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有一 

科成績未滿四十五分者，均不及格。」已屬違憲違法之命令。

二 、 結論

綜上所述，應考試權係憲法明定之人民基本權利，應盡最大可能 

的公平競爭，須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中醫系畢業生公平考試競 

爭 ，提昇中醫師水準，並衡酌限制規定之適當性及必要性，以實踐就 

業機會平等原則，保障人民應考試之權利◊ 聲請人考試總成績達61. 26 

分 ，已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採取法律明定「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之及格標準。最高行政 

法院 9 4年度判字第01541號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屬違憲侵害人民基 

本權利之命令，請大法官於最短時間内宣告該些命令違憲，以落實人 

民依憲法規定應有之權利。

三 、 關係文件名稱及其說明：

註 一 、李惠宗，民國9 2年 0 7月 ，憲法工作權保障系譜之再探-- 

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中心，蕙政時代，頁 121-157. 

附件一、檢嚴筆試考試規則 

附件二、檢定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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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8 9年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應考須知，考選部編印 

附件四、立法院公報第8 8卷第 5 4期院會紀錄，第 115頁〜1 1 6頁 

附件五、9 5年 6 月 2 0 日中國時報及自立晚報報導 

附件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及高普考試規則 

附件七、本件釋憲聲請書純文字檔光碟片乙片

謹 狀 

司法院

具 狀 人 ：

中 華 民 國  95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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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年 S 月多/ 曰 

會台字第 外 4  一尽號

聲請人：羅 霖

一 、為聲請解釋憲法敬提補充理由書事：

緣聲請人憲法上之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等自由權利遭受不法侵 

害 ，經依法定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對於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判字 

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 

第 3 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第 3 

項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5條第 2 項等規定，

發生牴觸憲法第7 條 、第 15條 、第 23條及第172條等規定之疑義，聲 

請人就此一違憲疑義，業已於民國9 4年 1 1月 4 日向大院聲請解釋憲法 

及提出多次聲請解釋補充理由，指摘系爭法規諸多違憲之處，懇 請 大  

院儘速作成解釋，以維護聲請人之權益。聲請人爰就違憲處，向 大 院  

再提出聲請解釋補充理由如後：

按平等原則之具體要求，即為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不同之 

事物應為不同之處理（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93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憲 

法之平等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作相同的處 

理 ，乃形成行政自我拘束（最高行政法院9 3年判字第1392號及 9 5年 

度判字第8 2 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指行政機關 

因其本身之前反覆為同一行政行為，使人民產生信賴之時，此種行為應 

對往後之行政行為產生拘束力，且行政機關於個案一旦有所決定，除非

' _ _ _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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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事由，其後即受該決定之拘束，無論時間或空間，均應維持行政 

機關處理對外事務之一致性，故相同事物上不應為差別待遇。另 「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係指行政機關對於相同或具有同一性的事件，應 受 「行 

政先例」或 「行政慣例」之拘束，而為相同之處理；所 謂 「行政先例」 

或「行政慣例」是指關於行政上同一或具有同一性的事項，經過長期的、 

一般的、繼續的和反復的施行，此項行政先例，便構成了行政習慣法的 

内容，行政機關即受行政慣例所拘束（行政法院4 8年判字第5 5號判例 

參照） 。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1號解釋理由書謂：「…其與考試主管機關， 

於同一時間在各縣市報考區内，分別為設置於各該區内省級以下之行政 

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用人員舉行特種考試之『情形相當』。…分別決 

定各考區各類科之錄取標準，致同一類科各考區錄取標準有所不同…

且在本號解釋意見書中，鄭大法官健才與張大法官特生明確指出，「資 

格考試錄取標準應寬嚴一致，以維持一定素質水準。」及大法官會議釋 

字第429號解釋理由書謂：「…對所有公務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及格人 

員 『一體適用』… 。」是大法官解釋實務上認為考試錄取標準，情形相 

當或同一類科考試應維持一致的體系正義；尤其屬資格考試之專技人員 

考 試 ，同一類科（情形相當）應該相同及格標準，以齊一專技人員之素 

質 。查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 

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則同為 

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當然有其適用；即同 

一類科考試，不能因身分不同（例如檢定考試及格者），其考試成績之



計算或錄取標準（即筆試），就有特別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第 19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 『不 

同』 ，其及格方式採… 。」從反面解釋本規定為「相同類科應採相同及 

格方式」，益證明同一類科考試應採相同的及袼標準。次查我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以下稱專技人員考試） ，原考試法於民國18年 8 

月 1 曰公布，涵蓋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人員（後改稱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 試 、公職候選人考試。民國3 1年 9 月 2 日國民政府公布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以特別法之立法，規範有關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事項◊ 民國3 7年 7 月 2 1 日再度併入考試法統合立法，專案規 

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事項，並明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 

得以檢 &行之，即採考試與經檢竅雙軌併行方式（見附件一）。民國75 

年 1 月 2 4 日復又分開立法，專技人員考試法仍採考試與檢竅雙執併行 

方式，以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資格，此由專技人員考試法規定 

專技人員高普考試應試資格及專技人員檢蕨考試應試資格可得證（見附 

件二）。民國3 4年 5 月 2 2 曰考試院發佈中醫師檢薮面試辦法，此為最 

早單獨制定之檢竅面試辦法，但僅適用於中醫師；檢霰之原意，本以審 

查申請人之學歷及經歷證件方式，核定其執業資格，基本上除了具有與 

應考試相同之學歷條件外，尚須具有一定之工作或實習經歷，其考試始 

得以檢嚴行之，經審查學經歷符合規定後，得以筆試、口試或實地考試 

方 式 ，核定其執業資格（同附件一） 。民國3 9年起中醫師檢竅面試規 

定 「在中醫學校修習醫學並經實習成績優良得有畢業證書者」得申請中 

醫師檢霰，民國7 7年 8 月 2 2 曰修訂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中醫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中醫學系畢業，或醫學 

系 、科畢業，並修習中醫必要學科者」得申請中醫師檢薇。準此中醫學 

系得申請檢竅面試係自民國3 9年以前即已實施（見附件三） 。而醫事 

人員考試之檢竅，在民國5 7年 7 月以前，除審查證件外，得舉行面試 

或實地考試；嗣為提昇醫事人員執業水準，醫事人員各類科之檢&案 

件 ，考選部於民國5 7年 6 月 1 2 日核定自當年7 月 1 0 日起，實施全面 

面試，即醫事人員各類科之檢霰案件，經考選部醫事人員檢&委員會審 

議結果，凡合於應檢竅之資格者，一律予以面試（同附件一）。另民國 

3 9年考試院開辦中醫師特種考試，依民國4 4年 1 0月 2 8 日考試院訂定 

發布之「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3 條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具 

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應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一 、曾在主管官署備案之 

中醫學校或研究機關修業5 年以上得有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者。二 、具 

有中醫師檢薮面試資格者。三 、在中華民國3 9年 6 月底以前依收復區 

開業醫事人員管理辦法領有中醫師開業執照者。四 、對於中醫確有研究 

及經驗曾在公立學校或鄉鎮公所以上機關擔任醫療職務5年以上有證明 

文件者。」 （同附件三）復查民國5 7年考試院修正發布特種考試中醫 

師考試規則，於應考資格中增列「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一款，並 

於同年（5 7年）5 月 4 日首度舉辦中醫師檢定考試（見附件四）。是特 

種考試中醫師考試在民國4 4年時即可由含中醫學系畢業者等4 款資格 

人員參與考試，直至民國5 7年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才加入中醫 

特種考試行列。故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自始即非專為中醫師檢定考試及 

袼者量身打造，還包括4 類人員可應考。由以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制度沿革觀之，舊制民國9 0年之前稱專技人員考試，採考試與檢薇 

雙執併行方式，即受正規專業養成教育畢業者（具學經歷條件者），得 

參加相當類科檢竅筆試，例如律師檢霰筆試、會計師檢竅筆試、建築師 

檢竅筆試、技師檢嚴筆試、醫事人員檢竅筆試及中醫師檢竅筆試（請詳 

參前次聲請解釋補充理由書）以及參加專技人員高普考試或相當於專技 

人員高普考試之特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未具正規專業養成教育經各類 

科檢定考試及格者，僅能參加專技人員高普考試或相當於高普考試之特 

種考試相當類科考試。例如醫師尚等檢定考試及格者*可應考專技人員 

尚等考試醫師考試；牙醫師南等檢定考試及格者’可應考專技人貝尚等 

考試牙醫師考試；雨等檢定考試法務類科及格者》可應考專技人員商等 

考試律師考試（見附件五）。足見專技人員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符合 

資格條件者均可報名，不因身分不同，筆試成績計算或及袼標準就有特 

別規定。

另從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52號解釋理由書謂：「…憲法第86條第 2 

款規定，專門職業人員之執業資格，應依法考選銓定之。…決定是否參 

加 『考試或檢嶷』… 。」與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53號解釋理由書謂：「… 

應經依法『考試或檢竅』始能取得執業資格… ◊ 」更證明以「考試或檢 

竅」併列為取得專技人員執業資格之途徑（資格考試） ，其錄取及格標 

準必然是相同的。同理，在專技人員考試中醫師高等考試尚未實施之 

前 ，中醫學系畢業者而言，得應考中醫師檢竅筆試及中醫師特種考試； 

未具正規中醫養成教育之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僅得應考中醫師特種 

考試。依民國7 6年 1 2月 1 1 日考試院(76)考台秘議字第2946號令訂定



發布之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规則’ 「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應考資格表」 

所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應本項考試：「公立或立案之私立中醫專科以 

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中醫學系畢業，或醫學 

系 、科畢業，並修習中醫必要學科者（第 1 款）。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 

袼 者 （第 2 款）」 （見附件六）。足證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醫師檢定考 

試及袼者仍同時應考特種考試中醫師（同一類科）考試筆試，且在同一 

考試題目、及格標準及閱卷標準下進行。是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制 

度 ，已創設檢定考試及格者，與相關學歷畢業者，應考同一類科專技人 

員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筆試之「體系正義」。既然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 

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同時應考中醫師考試筆試（同一類科），且在同一 

考試題目、及格標準及閱卷標準下進行（資袼考試），即為事物本質上 

相同的事件作相同的處理，此行政先例足以產生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中 

醫學系畢業者與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經過長期10年以上的、一般 

的 、繼續的和反復的施行，併列為應考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之資格（同 

一類科） ，已形成「行政先例」或 「行政慣例」 ，必視中醫師特種考試 

相同於專技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故規定中醫學系畢業者應考中醫 

師特種考試。又為彌補未受正規中醫教育之中醫師特考筆試及格者臨床 

經驗不足，規定對非中醫系科畢業（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之中醫師特 

考筆試及格者，須經 1 年 6 個月之臨床訓練期滿（其中包括基礎醫學訓 

練 8 個月及臨床診療訓練10個月） ，以增進受訓人員執業能力與醫療 

倫 理 ，提高醫療品質（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辦法第1條參照），並經核定成績及袼，始完成考試程序，由考



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考試及格證書。顯見係考量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 

之特殊情況而設訓練規定。然依專技人員考試法之規定，民國8 8年 12 

月 2 9 日修正公布之專技人員考試法，原是考試院於8 3年第8 屆第 201 

次考試院會議通過草案，同年1 2月送至立法院審議，其修正重點之一 

即在建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應經正規教育養成之制度，删除檢定考試 

法 源 ；但有過渡條款之規定，即專技人員考試法第12條 ：「本法修正 

公布施行前，經高等或普通檢定考試及格者，分別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相當類科或特種考試相當等級、類科之應考資格」 

及第 13條 第 1 項 ：「本法修正公布施行前，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 

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之應考資 

格」 ，已明定檢定考試及格者，按其原檢定考試及格之種類、等級，分 

別取得專技人員高普特考相當等級類科之應考資格，此項規定，本是考 

試院的立法原意。惟中醫學系學生在專技人員考試法修正案完成立法程 

序以後，對於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准予參與應考高等考試極為不滿， 

並以罷課及陳情方式提出訴求；嗣立法委員提案修正通過專技人員考試 

法第 13條 ，民國8 9年 6 月 1 4 日修正公布專技人員考試法第13條 ，删 

除第 1 項 ：「本法修正公布施行前，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取得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之應考資格」（見附 

件七） ，致使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自 民國9 0年新制專技人員考試 

法實施，仍僅能應考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另自民國9 0年 1 

月 1 日起，取消檢竅筆試，融入考試内，且能在同一命題、閱卷標準、 

錄取標準之下完成，以齊一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素質（見附件八），並符



合 「資格考試」要求相同類科齊一素質的立法意旨。惟同時增列專技人 

員中醫師高等考試，並在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所應考之特種考試中醫 

師考試與正規中醫教育畢業者所應考之中醫師高等考試的執業資格考 

試 ，區分兩種差異頗大的及袼標準，兩者及格標準不一致，違 反 「不得 

因身分不同，筆試成績之計算或及格標準就特別規定」之法條，亦顯違 

反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正規中醫教育畢業者應考同一類科、及格標 

準相同，並在筆試及格後才依應考資格不同予以區別對待的「行政先例」 

或 「行政慣例」 ，違 背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或 「平等原則」之規定甚 

明 ；且違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取消檢竅筆試，融入考試内， 

且能在同一命題、閱卷標準、錄取標準之下完成，以齊一專門職業技術 

人員素質（同一類科資格考試相同及格標準）之立法意旨。經查民國91 

年規定^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筆試之應試科目為「生理學、中 

醫藥物學、中醫方劑學、中醫内科學、國文、中醫診斷學、中醫傷眼科 

學 、針灸學及中華民國憲法」等 ，同時之專技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 

筆試之應試科目為「中醫藥物學、中醫方劑學、中醫内科學、國文、中 

醫診斷學、中醫傷眼科學、針灸學及中華民國憲法」 （見附件九）等 ， 

即兩者考試應試科目為相同。查專技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11 

條規定，「本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6 0分及格。本考試 

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0 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5 0分 者 ，均不予 

及 格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次 查 ，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 

試規則第9 條規定「本考試及格方式，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6 0分及格 

(第 1 項） 。• ••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5 5分或其餘專業科



目有一科成績未滿4 5分 者 ，均不及格（第 3 項） 。」專技人員考試特 

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筆試及格標準，除總成績滿6 0分為及格之外，另要 

求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4 5分或5 5分」 ，而專技人員高等考試中醫 

師考試，僅要求總成績滿6 0分為及格，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1 分」 

不 得 「0 分 j 。是兩者考試之筆試應試科目為相同，惟及格標準要求不 

同 ，顯為違反同一類科「資袼考試」就業機會均等的平等原則。考試機 

關竟視而不見舉辦3 0年之中醫師特種考試，已明定中醫學系畢業者與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共同應考，筆試及格標準一致，即先前已有相當 

之行政先例存在時，後續新制即應受此行政先例之拘束，而不得為相異 

之判斷，亦即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同一類科資袼考試）作相同的處 

理 ，中醫學系畢業者與中醫師檢定考試及袼者必定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 

件才作相同的筆試處理。新制法規評價不相同地位，重新評價的理由卻 

是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無相關學歷限制，僅憑自學進修考取應考資 

格 ，考量理由竟為先前考量之特殊情況，故推翻舊法規對待兩類（款） 

報考者及格標準一致之評價，須要筆試分別不同的及格標準，無視於先 

前考量各項特殊因素後，在筆試及格後，才施以訓練作區別處理之行政 

先例；且各類科檢定考試及格者（含醫師、牙醫師、藥師、醫檢師等檢 

定考試及格者），亦是無相關學歷限制，僅憑自學進修考取應考資格（同 

附件九） ，已背離當初立法者在檢定考試制度所建立的「體系正義」 。 

顯然考試機關區別對待的理由「欠缺合理的、充分的實質上理由」，有 

違 「相同事物性質應相同處理」及不符合法規間「體系正義」之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查高等檢定考試共有26個類科，普通檢定考試共有20



個類科以上，率皆未具正規專業養成教育背景之檢定考試及格者與正規 

專業養成教育畢業者，筆試及格標準並未有任何區別對待，視兩者事物 

性質相同，為其通例（應考同一類科、及袼標準一致），此觀前次申請 

解釋補充理由中，舉例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規則甚明（例如律 

師、建築師與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及護理師等類科等類科）。 

復查非正規專業養成教育者，應考相關醫事人員特種考試之規則，其及 

袼方式或標準，與相關正規教育學歷畢業者報考之專技人員高等及普通 

考試相同，亦即同一類科，其及格標準一致，不因名稱為特種考試或高 

等考試而有所不同，例如專技人員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與專技人員焉等 

考試心理師考試；專技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與專技人員高等考 

試呼吸治療師考試；專技人員特種考試職能治療人員考試、專技人員特 

種考試醫事檢驗生考試與專技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職能 

治療師及醫事檢驗生類科）等 ，已於前次聲請解釋補充理由中說明甚 

詳 。故專技人員中醫師執業資格考試，雖同一類科分成兩種考試，其及 

格標準仍應一體適用，否則違反平等原則及專技人員考試法立法意旨。

查閱近年考試院通過將引水人、消防設備人員、專貴報關人員以及 

保險從業人員等專技人員特種考試改為專技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考試 

院行政行為的理由為特種考試是為適應特殊需要辦理，至於每年均辦理 

之常態性辦理的考試應回歸高普考試取才，而上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屬常態性考試，因此將考試型態改為高等或普通考試（見附件 

十） 。依此先例觀之，專技人員「特種考試」與專技人員「高普考試」 

差 異 ，乃在於是否屬常態性辦理，而非著重考試方法與及格標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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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是專技人員特種考試具備每年均辦理之條件，即具有專技人員高 

等 、普通考試之本質。另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分成兩種類 

型 ，一種是採限期限次辦理者，例如專技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 

試 、專技人員特種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專技人員特種考試醫事檢驗生 

考試及專技人員特種考試心理師考試；另一種為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 

者 ，例如專技人員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專技人員特種考試驗船師考 

試 、專技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造船、造船工程、輪機等科系畢 

業者應試） 、專技人員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電信、電信工程、 

電訊工程等科系畢業者應試）、以及先前的專技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 

人 員 （消防設備、建築、土木工程等科系畢業者及檢定考試相當類科及 

格者應試）、專技人員特種考試專貴報關人員（南中以上畢業及檢定考 

試及格者應試）等 （見附件十一）。前 者 （採限期限次辦理者） ，應試 

資格為「非相關學歷畢業但具相關一定經歷者」，後 者 （每年或間年舉 

行一次者） ，應試資格為「相關學歷畢業者及檢定考試及袼者應試」 。 

是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之考試規則如規定採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者，其事 

物本質如同專技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屬常態性辦理的考試，其應試資格 

為相關學歷畢業及檢定考試及格者，不因名稱為「特種考試」 ，其考試 

之方法與及格標準就有所特殊。則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3 條 ，明定採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故屬常態性辦理的考試（自民國77 

年即每年辦理），即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事物本質與應試資格為相關學 

歷畢業之專技人員特種考試相同，亦即與相關學歷畢業應試之專技人員 

高等或普通考試本質為相同。則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與專技人

n



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本質是相同，不因考試名稱不同，其考試之方法 

與及格標準就有所差異，否則違反考試體系間平等原則。

由以上考試規則規定得證，立法者咸認為正規教育畢業者與未具正 

規養成教育背景之檢定考試及袼者，以及專技人員特種考試與專技人員 

高等暨普通考試，兩者事物性質皆相同，故及格標準和應試科目並未作 

區別對待。立法者對待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有 「立法上的不平等」* 

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與其它類科檢定考試及格者，具有相同的「社會 

基礎」或相當的「社會法制基礎」，命運卻殊異。中醫師檢定考試及袼 

者 ，與中醫學系畢業者應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筆試及格標準殊 

異 ，使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大法官會議釋字 

第 547號解釋文提示，「…銓定資格之方式，苟能在執行上力求『客觀 

公平』，並不影響當事人之權益或法律上地位…」，又專技人員考試法第 

2 5條規定，「本法未規定事項，準用典試法、監試法及有關法律之規定。」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 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 

其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則同為考試院依 

法考選銓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當然有其準用；亦即「專技人 

員考試，考試成績之計算，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规定。」是以中醫 

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具特殊身分作為同一類科筆試成績特別計算依據，違 

反法律規定公開公平競爭之意旨，銓定資格方式之執行上無法達到「客 

觀公平」，影響當事人之權益至明，有差別待遇或違反機會平等，顯違 

背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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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年 4 月 2 9 曰修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規則第12條 ，取 消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

其應試科目中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醫師考試4 科核心科目設 

有 6 0分限制） ，均不予及格之規定」 ，僅物理治療師仍規定特定科目 

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予及格之限制（見附件十二），即專技人員 

醫師考試其與中醫師特種考試之及格標準存有差別待遇之情形◊ 另查專 

技人員考試法分別訂定第15條 （授權訂定考試規則）與第 19條 （授權 

訂定總成績計算規則），立法者顯然有意將總成績的計算排除在考試規 

則的涵蓋範圍外。因此，專技人員特考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應源自專 

技人員考試法第19條而非第15條之授權，程序上產生瑕疵，有違行政 

程序法第150條第 2 項規定「法規命令之内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 

據 ，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第 3 項規定「…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 

績未滿5 5分或其餘專業科自有1 科成績未滿4 5分者，均不及格。」已 

屬違憲違法之命令。

二 、結論

綜上所述，聲請人考試總成績達61. 2 6分 ，已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第 1項規定採取法律明定「總成績 

滿 6 0分及格」之及格標準。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判字第01541號確定 

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條 

第 3 項規定，對於應考人考試成績之評價，有明顯之歧異，乃不合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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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限制，與憲法第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應屬無效。請大法官 

於最短時間内宣告該些命令違憲，以落實人民依憲法規定應有之權利。

三 、關係文件名稱及其說明：

附件一、考試院考銓詞彙 

附件二、立法院公報第7 5卷第2 期院會紀錄 

附件三、考選部意見看板回復内容民國9 7年 3 月 

附件四、楊盛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制度概述，考選週刊 

附件五、8 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應考須知 

附件六、8 9年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應考須知，考選部編印 

附件七、李震洲，民國9 0年，新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評析，人事行 

政，135 期，頁 16-25

附件八、立法院公報第8 8卷第 5 4期院會紀錄，第 115〜1 1 7頁 

附件九、9 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應考須知與91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應考須知，考選 

部編印

附件十、考試院發布新聞稿

附件十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規則及應考資格表 

附件十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 

附件十三、本件釋憲聲請書純文字檔光碟片乙片

謹 狀  

司法院

具 狀 人 ：

中 華 民 國  97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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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々7年 ，〇月 2 7曰 

會台字第7 私 》一3 號

聲請人：羅 霖

一 、為聲請解釋憲法敬提補充理由書事：

緣聲請人憲法上之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等自由權利遭受不法侵 

害 ，經依法定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對於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判字 

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 

第 3 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第 3 

項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則第 15條第 2 項等規定， 

發生牴觸憲法第7 條 、第 15條 、第 23條及第172條等規定之疑義，聲 

請人就此一違憲疑義，業已提出多次聲請解釋補充理由，指摘系爭法規 

諸多違憲之處。惟 聲 請 大 院 釋 憲 ，至今已逾3 年 ，懇請大院儘速作 

成解釋，以維護聲請人之權益。聲請人爰就違憲處，向大院再提出聲 

請解釋補充理由如後：

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41號解釋意見書中，鄭大法官健才與張大法 

官特生明確指出，「由於各種特種考試錄取標準寬嚴不一，而因某一特

種考試及格取得之該類科任用資格，又可通用於全國各機關（即不限於 

在要求舉辦特種考試之原機關取得任用資格），於 是 『任用考試』兼具 

『資格考試』之效用，兩者界限不清，公務人員素質之一定水準，因之 

而難以維持」，是資格考試應為縱該類科在不同考試中（例如特種考試

_ _ 1 1 丨1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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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等考試）之錄取標準亦應一致，甚至在不同年度考試，該類科錄取

標準亦為一致，此觀考選部辦理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類別包括律 

師、會計師、醫事人員、建築師、各類技師等約1 0 7種專技人員考試中， 

同一類別執業資格錄取標準在特種考試及苎等考試為同一標準即本此 

意旨而設。又考選部於民國9 7年 1 月編印之「建立國家專業技能標準 

制度研討會會議實錄」，與會學者具體整理先進國家發展專業技能標準 

的重要原則可歸納為：國家技能標準為一全面性、一致的標準，標準必 

須公開、公平且透明，不得有任何因個人的年齡、性別、社會或教育背 

景而限制或禁止（詳見附件一）。亦即，「國家專業技能標準」係指在 

國家從事各項專業工作應具有共通一致的技能基準，不得因社會或教育 

背景而有所不同；而中醫師既屬專門職業人員，需具備專門之醫學知識 

與技能，雖分成兩種考試（高等考試及特種考試） ，其考試及格標準皆 

須一致，以符合先進國家發展專業技能標準的要求。再 者 ，國家考試之 

舉辦視為國家之盛典，隆重而謹慎，考試機關内部須極注意考試試題之 

信 度 、效度、鑑別度及難易度；惟依考選部民國9 7年 5 月出版之「90 

年至9 5年中醫師考試試題品質分析及相關問題之研究」專 書 ，首度揭 

露中醫師特種考試從民國9 0年至9 5年間申論題閱卷評分品質分析，其 

信度顯示，内部一致性在0.55〜0.88之 間 ，不同考試科目差異很大，不 

同的年度結果差異亦是很大，並沒有規則性變化可言；在鑑別度方面，



各科的鑑別度中位數大多介於0,27〜0.42之 間 ，顯示各科鑑別度不相

同 ，各科目仍會隨年度的不同而有變化，某些科目題目鑑別度不理想； 

難易度方面，各科申論題難易度的平均分數都頗低，幾乎都是在5 分以 

下 ，顯示各題目的給分都相當嚴苛，且各科難易度有些差距（詳如附件 

二） 。另依考試院97考台訴決字第121號 、97考台訴決字第122號及 

9 7考台訴決字第123號等訴願決定書觀之，其指摘「中醫師特種考試系 

爭試題之評閱顯有違誤，閱卷委員濫用評閱權限」等語（詳如附件三）， 

考試院院會並於9 7年 1 0月 9 日決議，考選部須依典試法第24條第 3 

項規定’重開評閱程序（詳如附件® ) 。足 證 ’中醫師特種考試即因題 

目偏齦難，閱卷委員評分嚴苛濫權與評分寬嚴不一等不合理情事，以及 

考試試題信度、鑑別度及難易度的變化過大且不可信，使聲請人無法就 

考試試題穩定及閱卷委員評分寬嚴一致合理性有所期待，中醫師特種考 

試訂定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4 5分或5 5分」的固定門檻，縱使如申 

請人總成績滿6 0分以上，即因閱卷委員濫用評閱權限，使某一個專業 

科目無法達到4 5分或5 5分而仍為考試不及格之行政處分，明顯逾越一 

般期待可能性之範圍，即與行政程序法第5 條 ：「行政行為之内容應明 

確 。」及第8 條 「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 

正當合理之信賴。」之行政法一般原則有違，且與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 

要求不符。且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明示「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



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皆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 

須保證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可信度與正確性），始符合憲 

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是中醫師特種考試閱卷評分的信度、難易度 

及鑑別度，在不同年度及科目間差異大，已達不可信及不正確的地步， 

遑論每年考試固定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4 5分或5 5分」的門檻，違 

反蕙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至明。另查考試院97考台訴決字第129號 、 

9 7考台訴決字第062號、97考台訴決字第063號、97考台訴決字第064 

號…等訴願決定書（詳如附件五） ，提 示 「考試錄取要求『入口機會平 

等』 ，以學歷之有無，作為差別待遇之依據，破壞國家考試之公平性， 

損害無學歷錄取之平等權利」。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考試，即 

是進入國家社會專業制度服務入口的機會，本應依共通一致的技能基準 

或及格標準對待取才；且相同的工作，相同的服務對象及執業範圍，執 

業資格要求的能力或及格標準就應相同，不應以學歷之有無，作為差別 

待遇之依據，此參照就業服務法第4 條規定，「國民具有工作能力者， 

接受就業服務一律平等」即同一立法意旨（要接受一律平等的就業服 

務 ，則國民須具有相同工作能力）。中醫師特種考試之及格人員與中醫 

師高等考試之及格人員，從事相同的醫療工作、相同的服務對象及相同 

的執業範圍，且行為時兩項考試之應試科目及試題題型相同（中醫師高

等考試少考1 科目），則中醫師特種考試訂定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45



分或5 5分」的門檻，而中醫師高等考試僅訂定所有專業科目必須達到 

「1 分」以上的門檻，明顯違反考試權最基本的平等原則。

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3 條珥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 試 ’得分南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視類科需要，每年或 

間年舉行一次… （第 1 項）。為適應特殊需要，得舉行特種考試。其分 

等比照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第 2 項）」 （舊制原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6 條同義）。即法律明文規定，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普初等考試為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常態性舉辦），而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則排除適用之外（非常態性舉辦，臨時性特殊需 

要）。是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具 有 「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之特 

性 ，即具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本 

質 ，不因考試名稱為「特種考試」就是很特殊，與高等考試、普通考試 

本質有差異。例如將引水人、消防設備人員、專責報關人員以及保險從 

業人貝等專技人貝特種考試改為專技人員南等或普通考試即本於相同 

意旨所作。現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船師考試規則與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貝特種考試航海人貝考試規則5亦具有「每年或間年舉行一 

次」的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之特性，且本考試類科歷來僅有特種考試， 

未增設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故本二項考試實質具有高等考試或普通考

試之本質（此亦可從應考資格包含相關學歷畢業即可得之）。所以由立



法目的區別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應在於是否「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 

不在於考試機關便宜行事自行訂名為高等考試或特種考試。

經 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由民國3 6年首 

次舉行考試歷來，均 以 「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j 方式辦理考試（包括中 

醫學系畢業者與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同時應考），即已具有高等考試 

之本質。縱使民國90年新增中醫師高等考試，仍不改變專技人員特種 

考試中醫師考試具有「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的特性（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3 條參照），是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第3 條立法目的解釋，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即為專技人 

貝尚等考試。易言之，專技人貝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與專技人貝商等考 

試中醫師考試為相同的考試，其及格標準即應相同，否則違反立法目的。

復查憲法第86條規定：「左列資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一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就此而 

言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均應由考試院 

建構考試制度加以考選，而從職業自由所蘊涵的程序保障功能，應即可 

加以推導出人民有請求公平考試程序的權利，美國學者John Rawls在《正 

義理論》第二項原則提出，各種職位及地位必須在公平的機會均等條件 

下 ，對所有的人開放，即是機會均等原則，此原則強調公平的機會平等 

原 則 ，應以機會平等要求考試機關改善「因不同地位與生存條件所生之



不平等」。故對於執業工作應採平等開放之態度，始有可能達其公平正 

義之目的。因此，考試公平與機會均等，係國家考試之核心價值，故對 

於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類別成績及格標準為相關限制時，當應優先考量機 

會平等原則之要求。蓋對於中醫師特種考試各科目成績若有特殊限制需 

求 ，應選擇科別及格之及格方式，而不應在總成績滿60分及格制中，再 

對各科目加上最低45分以上限制，如此造成一種的歧視，亦有違比例原 

則之手段必要性的要求。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9條第1項明 

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同，其及格方式採科 

別及格、總成績滿60分及格或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 

格 。」，已兼備構成要件（總成績滿60分）與法律效力（及格）這二個 

要 素 ，實際上已具有拘束考試機關之效果。準此，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條第3項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 

釋字第268號 、第390號 、第402號 、第406號及第598號解釋意旨，與憲 

法第23條法律保留及第172條法律優位原則有違。

二 、結 論 -

綜上所述，聲請人考試總成績達61. 2 6分 ，已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 第 1 項規定採取法律明定「總成績 

滿 6 0分及格」之及格標準。最尚行政法院9 4年度判字第01541號綠定 

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條 

第 3 項規定，對於應考人考試成績之評價，有明顯之歧異，乃不合理之



差別限制，與憲法第7 條保障平等權及第2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不符， 

應屬無效。請大法官於最短時間内宣告該歧命令違憲，以落實人民依憲 

法規定應有之權利。

三 、關係文件名稱及其說明：

附件一、建立國家專業技能標準制度研討會會議實錄

附件二、9 0年至9 5年中醫師考試試題品質分析及相關問題之研究

附件三、考試院97考台訴決字第121號訴願決定書

附件四、考試院中華民國9 7年 1 0月 9 日發布新聞稿

附件五、考試院97考台訴決字第129號訴願決定書

附件六、本件釋憲聲請書純文字檔光碟片乙片

謹 狀

司法院

具 狀 人 ：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22 日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 年 S 月f 曰 

會台字第 ^ 2 各一7 號 

聲 請 儘 速 解 釋 憲 法 及 補 充 理 由 書

聲請人：羅 霖

按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 4 項規定，「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

如已逾五年者，不得提起。」聲請人於民國9 4年 1 1月間為最高行政法 

院 9 4年度判字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總成績計算規則第三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 

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違反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三條及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聲請大院大法官解釋。惟提出時間至今已逾4 

年 6 個 月 ，且距上開法條規定，再審5 年期限（9 9年 9 月 2 9 日止）僅剩 

不到5 個 月 ，遲遲未有解釋，懇請大院秉持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立場，

儘速解釋憲法。

復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三條第一、二項規定：「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視類科 

需要，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遇有必要，得臨時舉行之。」 「為適應特 

殊需要，得舉行特種考試。其分等比照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 

三等。」以及同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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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等級』或 『類科』之不同，其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總成績滿六十 

分及格、或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該等規定係 

以 「等級」或 「類科」之不同作為區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採用 

及格方式之依據，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與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雖然為不同種類的考試，卻為相同 

「等級」及 「類科」的考試，是立法者決定該兩種考試需要「相同」的 

及格方式，考試機關即需在符合立法意旨下，訂定及格方式，否則即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優位原則。如今考試機關對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及格方式之不平等及不合理評價，與憲法第二十 

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不符，應屬無效。敬請大法官於最短時間 

内宣告該些命令違憲，以落實人民依憲法規定應有之權利。

謹 狀

司法院

具 狀 人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五 月  三 曰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M 年 父 月 」L 曰 

會 台 ¥ 第 號  

聲請解釋憲法補充理由書 --------- ----------

聲請人：羅 霖

一 、為聲請解釋憲法敬提補充理由書事：

緣聲請人憲法上之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等自由權利遭受不法 

侵 害 ，經依法定行政救濟程序提起爭訟，對於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 

判字第01541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 

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十五條、

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等規定之疑義，聲請人就此一違憲疑 

義 ，再向大院提出聲請解釋補充理由如後：

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下稱中醫特考）試 

題每年難易度不一及給分寬嚴不一（應考人相同專業科目成績在不同 

年度變動極大，統計上具顯著水準），試題未建立穩定之信度及效度，

每 年 「各專業科目」所有應考人平均成績未具穩定之信度及效度，卻 

以絕對分數成績為限制及格門檻，左右錄取率，造成不合理及不公平 

現象。例如聲請人在民國八十九年應考中醫特考成績，診斷學成績已 

達 「52分」；另民國九十年應考中醫特考成績，中醫内科學已達「60 

分」（請詳參附件一成績單影本），但在民國九十一年應考中醫特考總 

成績雖已滿60分以上，惟上述考試科目成績卻低於50分 ，即認定為不 

及格。是故，單一專業科目考試成績已有射倖性，有極大抽到好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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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籤的運氣成分，國家考試輕率以此不確定因素決定考試及格與否， 

是缺乏期待可能性，明顯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及合 

理性。為避免此問題，可以採取相對成績（即以單一專業科目每次應 

考 人 之 平均成績為及格標準，例如專技人員會計師高等考試國文成 

績 ，以達當次考試該科目到考者之平均成績為及袼考試）作為限制及 

格門檻，對所有應考人是正確及公平的作法。考試機關技術上是可以 

輕易辦到的，所費行政成本亦為低廉，惟卻捨棄此作為，並未經衡量 

活動，即擅自及恣意加入非必要及不合理之事由限制，故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專業科 

目中醫内科學成绩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绩未滿四 

十五分者，均不及袼。」已屬違憲違法之命令，應立即失效。

二 、關係文件名稱：

附件一、聲請人民國八十九年及民國九十年應考中醫特考成績單影本

謹 狀 

司法院

具 狀 人 ：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13 日



抄 本
檔 號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
電 話 ：

受 文 者 ：考選部等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99年8月2 7曰 

發 文 字 號 ：秘台大一字第0990020497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釋憲聲請書、考試院訴願決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各乙件

f  主 旨 ：請提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條 、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條第3項及中 

華民國94年5月2 4曰修正公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施行細則第15條第2項等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資料 

供 參 ，請 查 照 。

說 明 ：

f 一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羅霖聲請解釋憲法乙案，請 貴 部 就 旨  

揭規定有無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 

等問題表示意見，並檢附相關立法及修正資料，俾供審理參 

考 。

三 、 檢附前開聲請釋憲案之聲請書、考試院92考台訴決字第031

♦  號訴願決定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1062號及最

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541號判決各乙份供參。

正 本 ：考選部

副 本 ：i 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郵 寄 ：考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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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本 遞 送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



發 文 方 式 ：電 子 交 換 （第 一 類 ，不加密）

檔 號 ： 

保 存 年 限 ：

考 選 郅 函

地 址 ：11602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 1號 
聯 絡 方 式 ：.

裝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9年 〗0月4 日 

發文 字 號 ：選規二字第0990005685號 

速 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主 旨 ：大院大法官為審理人民聲請解釋蕙法需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 

立法資料乙案，復 請 查 照 。

説 明 ：

一 、復 貴 秘 書 長 民 國 99年8月2 7日秘台大'一字第0990020497號

函 0

專技人員執業與公共利益及人民之生命、健 康 、財產安全關

係 甚 鉅 ，須具備專門之學識與錢雜:，爰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第如絛、第26條 授 權 訂 專 門 臧 業 及 技 f t 人員考 

試總成績計■規則第，_ 3條 : 0 專 門 及 技 術 拿 員 考 M S 施行 

細則第15條。（97年5月1 4日調4^1?第10條 ）中有關考試及格 

標 準 ，訂有應試科固一科成績為零分、專業科目平均成績不 

滿50分或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予及格之規定； 

至其特定科目及最低分數之設定，則依考試類別或類科之需 

要 ，另由各該考試規則依其執業能力專業需求個別考量定之， 

以符應不同專技人員之執業性質。另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 

師考試規則第9條第3項 規 定 ：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五十分或專業科目中醫内科 

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四十五 

分 者 ，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基於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3條 、醫師法第3絛對其應考資格 

已定有明文，至於其應試科目、考試方式、程序與及格標準

弟1瓦 共 2贾
總收文___扣/0 5 —

G09923855

G09923855



等 事 項 ，則授權本部徵詢各相關機關、團體、專家學者後， 

依其專業斟酌中醫之傳統醫學特性及民 I 生命健康之公益考 

量 ，報請考試院依其法定職權訂定考試規則以資規範，符合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之意旨，並未逾越職權範圍或侵 

害人民應考試之權利，即無牴觸蕙法之可言，業 經 大 院 第  

155號 、第341號 、第547號解釋釋示在案。鑒於考試院為國 

家最高考試機關，其依法定職權訂定發布前揭考試法規，當 

無牴觸蕙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

三 、檢 附 本 部 意 見 説 明 （附件1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 

成績計算規則第3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 

考試規則第9絛第3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 

第15條等規定相關法規資料（附件2 ) 各乙份供參。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

部 长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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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涵遛画

附 件 1

有關羅霖君對中醫師特考聲請釋蕙案意見説明

考 選部 99. 09. 29.

本案聲請人以最高行政法院9 4 年度判字第 0154 1號確 

定判決所適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 

第 3 條 、專門職‘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 第 3 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 5絛 第 2 

項 規 定 ，牴觸蕙法第 2 3 條法律保留原則及蕙法第7 條平等 

原 則 ，而聲請解釋憲法。考選機關基於以下理由，認為系爭 

考試法規未違反蕙法第2 3條及第 7 絛 規 定 。

壹 、考試權在憲法上的地位

我國憲法係採五權分立制度，考試權為憲法明文規 

定的國家權力之一。為維護考試權之獨立行使，充分發 

揮考試權功能，蕙 法 第 8 3 條明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 

試 機 關 ，掌理考試事項。與世界各國蕙政體制最根本之 

相 異 點 ，為我國的暑試院係獨立於最高行政機關的行政 

院 之 外 ，而與行政權、立 法 權 、司 法權、監察權取得並 

列平等的地位。蕙 法 第 8 7 條復明定考試院關於所掌事 

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益顯制憲者對考試權之重視 

程 度 。

外界對考試院的組織與功能雖多有爭議，但對考試 

院考選功能之獨立性及考試取才之公信性，則有高度共 

識 。蕙 法 第 8 8 條規定考試委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考試院組織法第5 絛 第 1 項並對考試委員定有6 年任 

期 保 障 ，以確保個人職位之安定及考試權依法獨立行使 

職權之目的。是 以 ，考試委員之職務性質與應隨政黨更 

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人員不同。基於五權分治、 

平等相維之憲政體制，並求考試權行使之臻於至當，考 

試院自得以國家最高考試機關之地位，於蕙定考試權之 

範 圍 ，就所掌事項訂定相關考試法規及決定各項考試應 

考 資 格 、應 試 科 目 、考試方式、及 格 方 式 、及格標準等



事項 ◦ 此等考試權之運作，基本上不生與憲法牴觸之問 

題 ，歷來亦均受到貴院大法官之尊重（貴 院 釋 字 第 155 

號 、第 34 1號 、第 54 7號等解釋參照）。

依 蕙 法 第 8 6 條 之 規 定 ，除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外，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亦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 

銓 定 之 。此一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歸由考試 

院考銓之憲法規定，亦屬我國所獨有，爰考試委員之組 

成非僅注重公正性，更特以專業學術為取向1，典試委員 

之延聘以及各專技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委員亦均以學 

術專業為主幹，冀得以其學術專長，為國家社會拔擢優 

秀專業人才。專門職業與技術性質之考試種類甚多，典 

試之試務繁雜，如 命 題 、閲卷評分、成績及格之認定等 

事 項 ，均有賴高度專業性、經驗性與職場質與量之熟稔 

性 ，凡此考試行政權之行使，允非單純法律之執行可資 

相 比 。

要 之 ，從蕙法的設計整體以觀，考試權之運作具有 

高度獨立性、專業性與社會回應性，不僅國會保留原則 

不應適用於考試事項，且考試權受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 

明確性原則之審查密度亦應適度降低，以免與蕙法特設 

考試權之制度本旨相恃，損及五權分治、平等相維之憲 

政 體 制 。

貳 、專 F1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規定之考試及格方 

式及其意涵

一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考試及格方式立 

法意旨

憲 法第 8 6 條 第 2 款 規 定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基於上開規定 

，專門職業人員須經考試院依法辦理考選始取得執業 

資 格 ，以確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能力，以維 

護公豕利益及人民之生命、健 康 、財產安全。爰 此 ，

1考試委员資格依考試院組織法第/ I 條規定：n .曾任考試委員聲譽卓著者；2.曾任典試委員長而 

富有貢獻者；3.曾任大學教授10年以上 .聲譽卓著，有專鬥著作者；1 高等考試及格2 0年以上 

. 曾任簡任職滿10年 .並達最高級 _成績卓著，而有專門著作者；5.學識豐富 .有特殊著作或 

發 明 ，或富有政治經驗，聲譽卓著者。」

2



立法院制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俾使考試院 

得依憲法赋予.之 任 務 ，甄拔適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 。為肆應不同職類專技人員之培育過程及執業特性 

，符合不同類別執業特性及專業需求，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之及格方式宜採彈性規定，此所以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絛 規 定 ：「（第 1 項）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同，其及格 

方式抹科別及格、總 成 绩 滿 6 0 分 及 格 、或以鍊取各 

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第 2 項）前項 

及 格 方 式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第 3 項）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由考選部報 

請考試院定之。」

由上開條文之第1 項規定可知，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之及格方式計有「科別及格」、「總成績滿60 

分及格」、「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 

格」三種不同態樣。由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貝種類極 

為 多 元 ，須具備不同之專門學識與技能專業，故各該 

及格方式之專有名詞，其内涵自非可從文字表面望文 

生義而得，尚有必要就專業概念進行細節規劃，並透 

過法絛詮釋予以具體形成，此所以同條第2 項 及 第 3 

項設有授權規定，委由考選機關為補充之規範。鑒於 

考試事項非屬高度國會保留之範疇，立法者無法針對 

個別專技人員屬性明定其應適用何種及格方式，而應 

由具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透過考試權之運作進一步 

予以詮釋規範，此不僅屬立法者有意之授權，亦為蕙 

法明定考試權之當然解釋。

、 「總成績滿6 0分及格」之實質内涵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 第 1 項所稱 

之 「總成績滿6 0 分及格」，索解法條文義，其 中 「總 

成 績 滿 6 0 分」與 「及格」應係兩組分立概念。蓋若 

「總成績滿6 0 分」等 於 「及格」，則立法者只消規定 

「總 成 績 滿 6 0 分」即 可 ，無 需 另 有 「及格」之贅語 

，故解讀字義，所 謂 「總 成 績 滿 6 0 分及格」者 ，係 

指除總成绩滿 6 0 分 外 ，尚須達一定之「及格」標準



。再從立法意旨及規範體系以觀，「總成績滿6 0分及 

格 」非僅是形式上單純為「總 成 績 滿 6 0 分」即 予 「 

及格」，否則法律即毋庸授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總成績計算規則，以為補充之規定。

另查於8 8 年 1 2 月 2 9 日修正公布，並 自 9 0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條 

文 ，其 第 1 項所定三種及格方式之一原為「各科目平 

瘦 滿 6 0分及格」。嗣為維持專技人員之執業水準，其 

專業科目成績允宜占較高之比重，爰 於 9 0 年 5 月 16 

曰 修 正 為 「總成績滿 6 0分及格」，以彰顯專技人員考 

試重視專業之精神，有效提昇專技人員之執業水準。 

因 此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 5 絛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 條 ， 

於 9 0 年 7 月 2 3 日 將 「各科目平均滿 6 0 分及格」修 

正 為 「總成績滿 6 0 分及格」；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4 條並配合就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或 「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 

及格」者 ，在計算成績時，以普通科目成績加專業科 

目成績合併計算之，其中普通科目成績以每科乘以百 

分之十後之總和計算之，專業科目成績以各科目成績 

總和除以科目數再乘以所占剩餘百分比計算之。此外 

，並須未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 

第 3 條 「專業科目平均不滿5 0 分」、r特定科目未達 

規定最低分數」等之限制規定，始符合及格標準。揆 

諸上開修法之立法意旨，即在加重其專業科目比重， 

維持專業科目衡鑑之一定水準。是 以 ，在如何之情形 

下 始 謂 「及格」之實質内涵，繫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之專業特性，不宜定於一尊，允應由具有獨立性、 

專業性及社會回應性之考選機關視需要決定之。

參 、考試及格成绩計算方式之授權符合法律保留與授權明確 

性原則

一 、授權明確性原則之判斷基準



按法律保留事項，除屬國會保留事項必須由法律 

自行規定者外，立法者亦得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 

令為補充規定，但其授權之目的、内 容 、範園應具體 

明 確 ，迭經貴院闡釋在案。至所謂法律授權明確性之 

要 求 ，係指就該項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為判斷 

，並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而應以法律本身之立 

法目的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综合判斷（貴院釋 

字 第 3 9 4號 、第 5 0 6號 及 第 6 5 0號解釋參照）。如就 

目的、内 容 、範園三者分別而論：所謂目的明確性，

不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依授權法律規定之文義，或 

依法律整體觀察，可解釋立法者欲經由法規命令實現 

之 「意圖與規畫」，因而認定其目的者，亦可認其目 

的已具明確性。所謂内容明確性，係要求從授權法律 

可預見法規命令之可能内容。所謂範園明確性，係要 

求法律規定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之規律界限，或可 

從法律規定解釋其規律界限；而如從確定之目的或從 

法律整體規定意旨可解釋出授權範園者，亦具範園明 

確 性 。爰於判斷授權法律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時 
，並非截然區分目的、内 容 、範園而為判斷，而是综 

合 判 斷 ，並應斟酌受規範事項之特性及相對應之立法 

技術等因素而有所調整，於違蕙審查之個案運用時， 

不宜僵化，仍應視各個規範領域及所規範之事態，斟 

酌授權目的、干涉程度及受規範事項之特性等因素而 

調整其標準，综合判斷。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符合授權明確性原 

則

考試事項雖因涉及人民工作權及應考試之權利 

而為法律保留事項，惟考試權之運作具有高度獨立性 
、專業性與社會回應性，故不應屬於須由法律自行規 

定之國會保留事項，而得由法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為 

補 充 規 定 ，且為肆應各類專技人員執業特性，考選機 
關對各類專技人員之「及格」内 涵 ，亦應有一定程度 

之形成空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規 

定 ：「（第 1 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等級或



類 科 之 不 同 ，其及格方式株科別及格、總 成 績 滿 60 

分 及 格 、或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 

格 。（第 2 項）前項及格方式，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定 之 。（第 3 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 

算 規 則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依此授權法律 

規定之文義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综合判斷，可 

以解釋出立法者旨在授權考選機關本其專業就專門 
職業人員考試及格之方式及鍊取標準為補充之規定 

，俾利各類專技人員考試視其特性及專業需求彈性運 

用 ，以提昇各該專技人員執業水準，授權目的及範園 

具體明確，並未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尤以專技人員 

執業涉及人民生命、健 康 、財産權益甚鉅，且其考試 

種 類 複 雜 ，其 中 醫 師 （包括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 

從事醫療行為，不僅涉及病患個人之權益，更影響國 

民健康之公共利益，自須具備專門之醫學知識與技能 

，而醫師既屬專門職業人員，其執業資格即應按考試 

相 關 規 定 取 得 （貴院釋字第547號解釋意旨參照） ， 

故中醫師特考及格方式成績設限有其必要，法律授權 

考選機關就專門職業人員考試及格之方式及錄取標 

準為補充之規定，與法律保留原則暨授權明確性原則 

並無牴觸。

肆 、專業科目成绩或特定科目成績設限規定符合法律授權意 

旨 ，未牴觸法律保留原則

一 、專業科目成績或特定科目成績設限規定及其規範目的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得依其法定職權訂 

定考試規則，如未逾越其職權範園，或侵害人民應考 

試之權利，即無牴觸蕙法之可言，已如前述。依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 第 3 項 之 授 權 ，考選 

部報請考試院訂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 

計算規則，其 中第 3 條 規 定 ： 「（第 1 項）筆試科目分 

普通科目及專業科目。採 總 成 績 滿 6 0 分及格或以錄 

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者，其應試科 

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不滿 50 

分 ，或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予及格；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第 2 項）前項特定科目之 

認定及最低分數之設定，依考試類別或類科之需要， 

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依 此 ，不同專技人員考試有 

不同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及 格 方 式 、及格標準之設 

計 ，以肆應不同專P1職業及技術人員類別執業特性需 

要 。

考試院鑒於中醫師之執業，關係國民生命健康至 

距 ，為評衡中醫師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是否具備執業所 

需技術及能力，與維護國民生命健康之需要，並斟酌 

中醫師特考之應考人均係透過師徒相傳或自習方式 

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而取得應考資格者，並未經中 

醫醫學教育養成過程等情，特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 試 法 第 1 5 絛 第 1 項授權規定訂定發布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其有闋考試及格 

方式與及格標準之計算，並 依 該 法 第 1 9 絛 、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 條 規 定 ，於考 

試規則第 9 條 規 定 ： 「 （第 1 項）本考試筆試及格方 

式 ，以應試科目總成績滿6 0 分 及 格 。… （第 3 項）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 

成績未滿 5 0分或專業科目中醫内科學成績未滿5 5分 

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4 5 分 者 ，均不予及 

格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為 f瓦拔適格之特種 

考試中醫師人才，除限定專業科目成績外，並擇定中 

奮内科學一科成績須滿5 5 分 以 上 ，係基於中醫特考 

應考人欠缺正規教育培養過程，而傳統醫學又係以内 

科 為 基 石 ，因而藉由對其專業科目及中醫内科學成績 

及格之下限規定，以確保傳統醫學品質。

再證諸現行其他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考試規則同中醫師特種考試選擇「總 成 績 滿 6 0 分 

及格」之考試方式，亦另訂有特定科目成績設限者， 

如營養師、物理治療師、引水人、導遊人員等考試2。

2營養師考試規定：「本考試應試科回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膳食療養學成績未滿5 0分 者 ，均不予 

及 格 。缺考之科m ，以零分計算。」物理治療師考試規定：「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或神經疾病物理治療學、骨科疾病物理治療學、心肺疾病與小兒疾病物理治療學成績未滿6 0分 

者 ，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引水人考試現定：r 本考試筆試應試科 s 有一科

7



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選擇「以鍊取各類科全程 

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及格方式者，如技師考試以鍊取 

各該類科全程到考人數百分之十六為及格，其考試規 

則 規 定 ： 「本考試各該類科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或總成績未滿5 0 分 者 ，均不予及格。缺考之 

科 目 ，以零分計算。」即其成績雖已達全程到考人數 

百分之十六，如 總 成績未滿 5 0 分者亦不予及格。均 

係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 條 所 稱 之 「及 

格方式」 ，除 在第 1 項 之 「科別及格」 、 「總成績滿 

6 0 分及格」或 「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 

為及格」間作選擇外，為肆應不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類別執業特性需要，針對個別考試類別之及格方式 

，在如何之情形下始謂「及格」 ，另於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與各該考試規則作適當 

之 規 範 ，以符應各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執業需求 

，確保其執業能力，以維護公 I 利益及人民之生命、 

身 體 、財產安全。

、中醫師特考專業科目或特定科目成績設限符合法律授 

權意旨

專F1職業及技術人貝考試法弟1 9 條規定各項專 

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 、 「總成績滿六 

十分及格」或 「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 

為及格」之 方 式 ，並未規定某一■類考试採行何種及格 

方 式 ，而係於第2 項規定及格方式由考選部報請考試 

院 定之；而其及格方式成績之計算，另於第3 項授權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訂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總成绩計算規則。至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 

行細則第 1 5條（9 7 年 5 月 1 4 日修正為第1 0條），係 

就本法第1 9條所定三種及格方式加以界定，並於第 2 

項 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成績為零分或當地水道港灣詳情、引港學、船舶操縱成績未滿6 0分或口試成績未滿6 0分或體能 

測驗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者，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3 ，以零分計算。」導遊人員考試規定：「本 

考試外語導遊人员類科第一試筆試及華語導遊人員類科 i您試科3 有一科成績為零分，或外國語科 

目成績未滿5 0 分 ，或外語導遁人負類科第二試口試成績未滿（60分 者 ，均不予綠取。缺考之科玲 

_ 以零分計算 。」



3 條有關採後二項考試及格方式者不予及格之規定内 

容 ，如 「應試科目一科成績為零分、專業科目平均成 

績 不 滿 5 0 分或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 

予 及 格 ，缺考科目以零分計算」等 字 句 ，再予重述。 

換 言 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5 

絛只是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 

條之重複規定。依 前 所 述 ，後一規定既與法律保留原 

則無違，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5 

條亦不生牴觸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

另查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5 條授權 

訂定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 

則 第 9 條 第 3 項 規 定 ：「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5 0 分或專業科目中 

醫内科學成績未滿 5 5 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 

未 滿 4 5 分 者 ，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 

算 。」基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3 條 、醫 

師法第3 絛對中醫師應考資格已定有明文，至於其應 

試 科 目 、考試方式、程序與及格標準等事項，其制度 

設計屬專業技術性，授權本部徵询各相關機關、團體 

、專家學者後，依其專業斟酌中醫之傳統醫學特性及 

民I 生命健康之公益考量，報請考試院依其職權訂定 

發布考試規則以資規範，符合醫師法與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男考试法之意旨，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當 

無牴觸憲法第 2 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處。另最高行政 

法 院 9 4 年度判字第 0154 1號 判 決 ，亦支持前揭規定 

係為甄拔適格之中醫師人才，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符合蕙法、司法院解釋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法之意旨及規範目的。

伍 、中醫師特考特定科目成績設限符合平等原則 
一'、平等原則之真義

按 「所 謂 平 等 ，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其為因 

應事實上之需要，及舉辧考試之目的，就有關事項， 

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要難謂與上述平等原則有何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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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 （貴院釋字第205號解釋參照） 、 「蕙法第七 

條所定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 

質 平 等 ，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沉之差 

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法律就其所定事 

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施行細則為合理 

必要之規定。」 （貴院釋字第41 2號解釋參照） 、 「 

蕙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並非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若為因應事 

實上之需要及舉辧考試之目的，訂立法規之機關自得 

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分 

別為貴院釋字第48 5號 、第 59 6號 、第 61 4號等解釋 

所 明 示 。

二 、中醫師特考訂定特定科目設限未違反平等原則

有闋聲請人指稱中醫師特種考試規則訂定特定 

科目設限牴觸蕙法第7 條平等權乙節，按中醫師特種 

考試與中醫師高等考試，兩者應考人來源不同，高等 

考試係具有正規中醫養成敎育者應試，接受完整中醫 

正規養成教育及實習訓練，在校修畢中、西醫基礎醫 

學 、臨床醫學、見 習 、臨床實習，自具有一定程度之 

中醫專業素養及臨床診療經驗；特種考試則係以自修 

學習或補習並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報考，並未接 

受中醫正規養成教育及臨床實習訓練，爰其筆試及格 

尚須經 1 年 6 個月之基礎醫學及臨床诊療訓練。兩者 

並分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規 

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员特種考試中奮師考试規則規 

範 ◦ 前揭兩項考試規則不僅性質有別，其應考資格、 

應試科目、考試程序等亦均不同 ◦

由於中醫師特種考試與中醫師高等考試兩類考 

試之應考人接受中醫教育及訓練之養成背景、基本學 

養截然不同，其考試規則有關成绩計算與及格標準等 
之亦作不同規範，依前揭司法院解釋之精神，此種區 

分並未違反平等原則，亦未剥奪人民之執業工作權。 

至有關中醫師特考與醫師、牙 醫 師 、藥 師 、護理師等 

其他醫事人員之成績計算與及格標準做不同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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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因其分屬不同種類專技人員，係 為 「不等則不 

等之」 ，與平等原則無違。

陸 、總結

综 上 ，經衡諸各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不同特性 

需 求 ，以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之立法意旨，有 

關各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方式之設計，須專 

業技術性予以細緻分工規範，不宜由國會保留來界定其 

具體内涵，須授權法規命令予以明確規範，爰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 9絛 第 2 、3 項分別針對其第1 項 

之及格方式及成績計算規定授權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定 之 ，從其上下文脈络即可看出其關聯意義及授權意旨 

，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之要求。本案聲請人於 9 1 年應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時所適用之 

考試法規，均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授權之意 

旨 ，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且依其絛文上下文脈络 

综合觀之，與授權明確性無違，當無牴觸憲法第2 3 絛 

法律保留原則。

另所謂平等，係指實質上之平等而言，其為因應事 

實上之需要，及舉辧考試之目的，就有關事項，依法酌 

為適當之限制，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沉 

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亦得授權主管 

機關發布法規命令為合理必要之規定。有關各該考試及 

格方式及特定科目成績設限，係衡酌各專技人員專業需 

求及執業性質，而為不同之選擇與設計，尚無違蕙法第 

7 絛平等權之保障。爰就中醫高考與中醫特考成績及格 

相異處理來看，釋 字 第 4.53號解釋中強調專技人員為現 

代教育或訓練的培養過程，就中醫特考而言，欠缺培養 

過 程 ，而傳統醫學又係以内科為基石，因而藉由對中醫 

内科學成績及格之下限規定，以確保傳統醫學品質，俾 

維護人民生命及身體健康，符合平等原則，並無違體系 

正義 ◦ 此為考試院斟酌中醫專業需求及公益考量，依其 

蕙定職權訂定，並無濫用裁量權侵害人民應考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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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得依其法定職權 

訂定考試法規，依據考試性質及專業考量，規範各項考 

試應考資格、應試科目、及格方式、成绩計算與及格標 

準 等 ，如未逾越其職權範圍，或侵害人民應考試之權利 

，即無牴觸蕙法之可言，業經貴院釋字第155號 、第 341 

號解釋在案。爰前揭考試法規並無違法或違憲之情形， 

自有拘束之效力，不宜驟予變更，以維法律之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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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 條 、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 第 3 項 、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 5 條 第 2 項規定意旨及沿 

革説明

一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 絛規定

8 3年 7 月 4 日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 

成績計算規則，為配合執業需要，高等考試建藥師類科 

之 「建築設計」 乙科及部分特種考試之專業科目設有最 

低分數之限制，為使該項規定適用時有明確之法令依據 

，爰於第 3 條 增 列 「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不予錄 

取 」 ，並增訂第 2 項 「前項特定科目之認定及最低分數 

之 設 定 ，依各該考試類別或類科之需要，由考選部報請 

考試院核定。」8 9年 1 1 月 2 9 日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 考 試 法 第 1 9 條規定得視等級或類科之不同，採科別 

及 格 、各 科 目平均滿 6 0 分及格或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 

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並於本法施行細則第1 5 條中 

分別界定◦ 因只有採行後二項及格方式者有成績設限問 

題 ，爰 於 第 3 條配合增列規範 ◦ 9 0 年 7 月 2 3 日配合本 

法 第 1 9 條 規 定 之 「各科目平均滿六十分及格」修正為 

「總成绩滿六十分及格」 ，酌作文字修正；並將第 2 項 

「前項特定科目之認定及最低分數之設定，依各該考試 

類別或類科之需要，由者選部報請者試院核定。」修正 

為 「前項特定科目之認定及最低分數之設定，依考試類 

別或類科之需要，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俾 資 明 確 。

二 、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9 條第 

3 項規定

查 7 6 年 1 2 月 1 1 曰$丁定發冲之特種考試中醫師考 

試規則第 5 絛 即 規 定 ： 「本考試以總成績滿六十分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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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總成績之計算，以普通科目平均成績占百分之二十 

，專業科目平均成績占百分之八十。但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 ，縱總成績達及格標準，仍不予及格：一 、國文成績 

不滿五十分者。二 、内科學成績不滿五十五分者。三 、 

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不滿四十五分者。四 、專業科目平 

均成績不滿五十五分者。」其中增列内科學最低分數限 

制係依據考試院中醫師考試改進研究小組會議結論辧  

理 。8 9年 1 2 月 3 0 日將考試規則名稱修正為「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貝特種考试中奮師考試規則」 ，肩關及格標準 

規定調整為第9 條 ，並鑒於中醫師執業宜以具備專業素 

養 為 重 ，國文程度之高低與中醫專業素養並無必然關係 

，爰取消國文成績不滿5 0 分不予及格限制；另將原但 

書規定改列為第3 項並酌作修正； 「本考試有一科成績 

為零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達五十五分或專業科目 

中醫内科學成績未達五十五分或專業科目其餘各科目 

成績未達四十五分者，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以零 

分 計 算 。」蓋於傳統醫學係以内科為基石，傳統醫學之 

内涵與精髓皆在内科學中匯聚與呈現，在内科學精通熟 

检 ，從事其他科目始可駕輕就熟，悠遊自在，是以中醫 

内科學係中醫師特種考試各應試專業科目之核心科目 

。由於中醫師特種考試應考人均為未接受中醫正規養成 

教育及臨床實習訓練，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而取得應 

考資格者，為提昇中醫師之素質及臨床診病能力，保障 

國民生命健康，並提高中醫醫療品質，爰訂有該科目成 

績未滿5 5分 ，雖應試科目總成績滿6 0 分 ，仍不予及格 

之 規 定 。而於其餘專業科目部分（包括中醫診斷學等科 

目） ，由於中醫師特種考試應考人均為未接受中醫正規 

養成教育及臨床實習訓練，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而取 

得應考資格者，而中醫師特種考試各應試專業科目均為 

執行中醫師業務不可或缺之一環，為衡鑑應考人是否具 

備執業所需之知識、技術與能力，甄選出真正具有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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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技術與能力之人才，拔擢適格之中醫師，為 

民I 之健康把脈，以提昇中醫師之素質及臨床診病能力 

，保障國民生命健康，並提高中醫醫療品質，爰訂有其 

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4 5 分 ，雖應試科目總成績 

滿 6 0分 ，仍不予及格之規定。

三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1 5 條 第 2 項規 

定

因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於8 8 年 1 2 月 29 

日修正公布，並 自 9 0 年 1 月 1 日施行，施行細則配合 

於 8 9年 7 月 2 5 日修正發布，並 自 9 0年 1 月 1 日施行 

。其中增訂第1 5條 絛 文 ，第 1 項分別界定母法第1 9條 

規 定 之 「科別及格」 、 「各科目平均滿六十分及格」及 

「以鍊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三種不 

同及格方式，以資明確；第 2 項並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3 條 條 文 ，列明採行後二項 

及格方式者之成績設限規定問題，再予重複規範。9 0年 

7 月 2 3 日配合本法第1 9絛 規 定 之 「各科目平均滿六十 

分及格」修 正 為 「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 ，酌作文字修 

正 。另依 9 4年 5 月 3 日考試院考選組第5 5次會議決議 

，修正科別及格制定義，其中會計師高等考試國文科目 

之 成 績 ，以當次考試該科目到考者之平均成績為及格， 

爰 9 4年 5 月 2 4 日修正發布第1 5絛 條 文 ，於 第 1 項前 

段 增 列 「但會計師高等考試國文成績，以達當次考試該 

科目到考者之平均成績為及格」之但書規定，並未作其 

他 修正。9 7年 5 月 1 4 日全文修正，原 「第 1 5條」僅作 

條次變更，修 正 為 「第 1 0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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